
              藝文中心 601 室 使用公約         110.03.10 

1. 場地之使用權不得擅自交換或轉讓，使用時須控制活動音量並確

實遵守使用公約。 

2. 需維護場地整齊與清潔，使用後務必將場地復原，如有以下狀況以

違規處理，停權時間不含寒暑假，如再犯則雙倍累計停權時間。 

(1) 留下非食物類垃圾，停權２週。 

(2) 留下食物類垃圾，停權１個月。 

(3) 破壞公物需照價賠償，並停權 2 個月。 

(4) 嚴禁吸菸，禁止放置爆竹、煙火、瓦斯爐、電鍋、電磁爐、油

燈、油品、蠟燭或其他易燃物品，並禁止烹煮食物。如經發現

停權 2 個月。 

(5) 應確實注意用電安全，禁止改變或擅接電源線路，使用電器設

備不得超過電力負載，如造成意外事故，需照價賠償且負起法

律責任，並停權 6 個月。 

3. 離開時應注意關閉門窗及所有電源。 


